
 

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轉系申請條件及審查標準表 

 

申 請 規 定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 

(一)、成績規定 

1、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分(含)以上或全班成績排名前 15%，且操行成

績 75分(含)以上者。 

2、各學期均無不及格學科。原就讀系上所開課與本系所開課程科目名稱或性

質相同之學科，無不及格者。 

3、英文多益成績 600分以上或等同成績之相關證照，或必要時得進行英文面

試。 

(二)、檢附文件 

1、成績單。 

2、學生自傳及轉系說明書。 

3、需繳交原系系主任或專任教師推薦函兩封。 

4、其他有利轉系者能力證明之資料，如英文能力證照。 

(三)、錄取方式 
經本系轉系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再口試擇優錄取。社團負責人、幹部或課外活

動表現優異者優先考慮。 

(四)、其他規定 
1、不招收不同學制互轉，且暫不開放轉三、四年級。 

2、錄取名額以當學年度學程會議決議之核定名額。 

 


